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独立

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

有关要求，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通过与公司管理层的沟通，并查阅了公司

提供的相关资料，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的相关议案及其他事项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现行法律、法规及

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方式公平、公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实力，有

利于公司抓住行业发展机遇，进一步巩固公司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与运营能力。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4、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按照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内容推进相关工作；同

意将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过中国证监会核

准后实施。 

二、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关联方华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鲁投资”）认购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我们认为，华鲁投资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表明华鲁控股对公司未来的良好预期及对公司长期发展的支持，有利于保障公司

http://218.57.139.24/pub/gsgsdetail/1153/2bd8472cce57bcfefeced39f5d741b512c1256aa7587f683f684553e37bdd7b2


的稳健持续发展，且华鲁投资与其他发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关联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联董事郭琴、丛克春已回避表决。 

三、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6 年-2018 年）》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以下简称“《监管指引第 3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则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作为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责任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

现对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6 年-2018 年）》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经审阅，公司制定的《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6 年-2018 年）》系依据

《监管指引第 3 号》以及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相关要求做出的，明确了

公司未来三年利润分配政策，包括利润分配的形式、利润分配的期间间隔、现金

分红的条件、现金分红的比例、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等相关事项，完善了利润分

配政策的决策和监督机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体现出公司充分重视公众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合理要求和意见，保护公司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可实现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 

该分红规划对规范公司的利润分配行为、促进公司认真执行现金分红政策，

对公司保持连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合理回报股东、维护公司长远利益和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同意公司制定的《未来三年（2016 年-2018 年）股

东回报规划》，并同意将《未来三年（2016 年-2018 年）股东回报规划》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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